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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 

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培力計畫招募簡章 

壹、計畫目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致力於推廣博物館教育與社會公民志願服務，為鼓勵青少

年親近故宮文物，發揮創造力，持續於每年暑期辦理「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

培力計畫」。2026年以「神獸再現—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為主題，以跨領域

的多元視角探索文物知識，課程涵蓋院史與志工服務精神、導覽實務與技巧、

策展人文物賞析、解析展場幕後、藝術實作等內容，進而培養獨立思考、溝

通表達及探究實作的能力，鼓勵學員將創意應用於導覽實務，從實作中培養

志願服務精神。  

貳、招募對象 

一、國、內外公私立高中、高職一年級升二年級在學學生。 

二、口語表達流暢清晰，精通中文聽說讀寫。 

三、對故宮文物有興趣，對於志願服務具高度熱誠，樂於與人群溝通互

動，且重視人際包容、團隊合作與社會互動。 

四、須全程參與複審面談、培訓、考核、與值勤服務。 

五、能獨立自主處理全程活動及膳食交通。 

參、報名方式 

一、受理日期：即日起至2026年6月27日（六）止。 

二、寄件方式：採以 E-mail 報名， 請詳細填寫附件申請表各項資料，回

答相關問題，另存新檔（檔名為報名者姓名），檢附簡章附件檔案：

【附件一】報名表（需含學生證掃描檔）、【附件二】家長同意書

（家長親筆簽名後掃描檔）、【附件三】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同意書

（簽名後掃描檔），Email 至 volunteer@npm.gov.tw，信件主旨請註

明○○○（報名者姓名）報名「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培力計畫」。 

三、寄件後一週內若尚未收到電子郵件回復，請電洽或電子郵件至主辦

單位以確認是否完成報名。 

四、報名資料未於期限內檢附齊全或格式不符者，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       

理。 

mailto:Email至volunteer@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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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遴選方式 

採申請審查制，經第一階段書面初審後，擇優通知於2026年7月2日~3日

間擇期進行第二階段複審面談；相關資料恕不退件。預定面談後錄取名額 20 

位，成績須達錄取標準；如未達錄取標準，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伍、培訓課程與活動時間  

一、培訓時間：2026年7月15、16、17日。 

二、培訓須知： 

（一） 學員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請自備口罩、健保卡、水壺

（杯）、文具、雨具、防蚊液及個人所需物品。 

（二） 培訓期間學員若有無故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或違反課堂紀律

致影響他人學習等不符本院各項規定之情形，且屢經提醒及勸導

後仍未改正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培訓資格。 

（三） 若有需要，培訓期間可向工作人員洽訂午餐餐盒，並請自備零

錢。 

三、培訓課表與各場次活動列表：本院得視情形酌予調整。 

日期 時間 課程 地點 

7月15日

（三） 

第1天 

09:15-09:30 報到 

教展中心3樓多

功能廳 

09:30-10:00 課程簡介及破冰遊戲 

10:00-11:00 故宮初探：院史及收藏故事 

11:00-11:10 休息充電 

11:10-12:10 故宮好時光：志工服務精神 

12:10-13:30 午休用餐 

13:30-14:30 神獸放大鏡—展廳巡禮 教展中心3樓多

功能廳、陳列室 
14:30-16:30 解！神獸封印—導覽技巧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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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賦歸  

7月16日

（四） 

第2天 

09:15-09:30 報到  教展中心3F 多

功能廳 09:30-12:30 神獸圖鑑工坊：靈獸書籤與如意扇實作 

12:30-13:30 午休用餐  

13:30-16:30 

策展人面對面 

淺談展覽的行程—以神獸再現特展為例 

教展中心3F 多

功能廳 

16:30 賦歸  

7月17日

（五） 

第3天 

 

 

09:15-09:30 報到 

教展中心3F 多

功能廳、陳列室 

 

09:30-10:30 
為了讓神獸安心上班—那些藏在展場的

準備工作 

10:30-12:00 神獸狂想曲：導覽稿寫作及口語練習 

12:00-13:30 午休用餐 

13:30-16:30 實地分組演練及示範 

16:30 賦歸 

陸、考核 

一、 考核資格：全程參與培訓者，方可參加考核。 

二、 考核日期：2026年7月21、22、23、24日。 

三、 考核內容：「神獸再現—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展廳導覽解說。 

四、 考核通過者方可參與值勤服務。未如期參加考核者，以棄權論。 

柒、 值勤服務時數 

一、 值勤時期：2026年7月30日起至8月30日止，涵蓋平日開館日、週六、

週日及國定假日。 

二、 正館駐點導覽服務15小時，服務時數將載列於服務證明書。（值勤

時段之登記時間及確定日期，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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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值勤須知 

    一、每次值勤以3小時為一單位，無故缺席、遲到、早退或擅自離開者，   

        視為曠班。 

    二、到院值勤須親自辦理簽到與簽退，並填寫出勤表，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三、值勤須佩掛證件，以茲識別。 

    四、值勤態度須親切有禮，並遵守本院相關規定。  

    五、非特殊理由勿任意調動排定工作，以維持服務品質。 

玖、 請假規則 

一、 培訓課程及各項值勤服務需全程參與。 

二、 臨時因身體狀況需請假者，請於原定值勤時間前以電話通知。 

三、 值勤當日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將依據臺北市政府及學生志

工居住當地縣市政府所發布之停止上班、上課訊息，以公假辦理。 

四、 未依規定請假者，得撤銷「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資格。 

拾、資格認證 

一、 全程參與培訓、並通過考核者，是為「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

使」。 

二、 「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為無給職，值勤考核由本院展示服務處管

理並辦理保險。服務期間凡有怠忽職責、行為不良（如：值勤玩手

機、奔跑嬉鬧、觀眾投訴）等有損本院榮譽之情事者，本院得撤銷

其資格。 

三、 期限內完成規定值勤時數，無遲到、早退、曠班及服務不良紀錄，

且歸還本院證件者，發給志願服務時數證明書。 

拾壹、注意事項 

   一、凡報名者均視為認同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 

       本院保留保有更改內容之權利。 

   二、所有報名資料，僅為辦理活動之需要使用，概不退還，請報名者自行 

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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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遇天災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本院為考量報名者安全，有權決定暫 

停或取消本活動，相關活動變更通知請隨時注意。 

   四、報名者同意本院得自行或指定拍攝者將本活動之一切過程（包括 

       但不限於活動參與者之肖像）拍攝成活動紀錄或花絮等影片或活動照   

       片等，報名者並同意主辦單位為記錄活動之目的，得將前述影片或照 

       片放置於官方網站、社群媒體及新聞稿等公開散佈及後續行銷之使 

       用。如有不同意者，請勿參與本活動。 

拾貳、聯絡方式 

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電話：（02）28812021分機2626/2124 

電子郵件：volunteer@npm.gov.tw 

 

 

 

 

 

 

 

 

 

 

 

 

 

 

mailto:volunteer@npm.gov.tw


                                                                        

6 

 

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培力計畫 

報名表 

姓名  

 

 

護照英文拼音  
 

出生年月日 
年份請寫民國 

 

 

就讀學校 

學校/年級/班級 

學校/年級/班級 

 

 

身分證字號  手機電話  
 

電子信箱   

地址   

興趣專長/外語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學生證正反面或

相關就學證明影

本 

 

 

 

請黏貼或插入影本圖檔 

 

附件一 

請插入彩色近照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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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讓我們多了解你 

（請報名者自行填寫） 

1. 請以300字簡述個人特質、參與動機及對此次活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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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與我們分享博物館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對你而言，它是一個

什麼樣的存在？（可輔以繪圖、照片說明，圖檔可另外檢附電子檔，若以下空

格不夠可以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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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參考本次「神獸再現」特展官網中的展件清單，

https://theme.npm.edu.tw/MythicalCreatures115/page-6#main，在眾多與

奇幻生物相關的文物中，你最想認識哪一件？並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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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一封信 

各位家長好： 

    「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開始招募，為讓孩子發展正確的品格責任觀念、學習自

我成長與志願服務精神，報名前請協助確認貴子弟可配合簡章所載本院青少年文化大使培

訓規定與志願服務值勤須知，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培訓與執勤服務規則】 

1. 培訓期間請學生務必全程參加、準時出席簽到，不遲到、早退，無故遲到或早退者視

為缺席。 

2. 每次出席均應親自辦理簽到與簽退，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3. 因個人因素須請假或晚到等情況，應事先告知（詳【請假規則】）。 

4. 排定之值勤時段，請勿未經同意任意更動。 

5. 值勤期間，請佩掛服務證，服務態度親切有禮，勿嘻鬧、聊天，並遵守院內相關規定。 

6. 保持青少年文化大使報到休息處環境整潔，嚴禁擅自炊食或使用私人電器用品。離開

時須將桌椅歸位，帶走私人物品。 

7. 於備勤室休息時，勿大聲喧嘩、遊戲、影響他人。 

8. 最後一次值勤完成，需繳回志工證，未遵守者不發給本院志願服務證明書，亦不登錄

學校公共服務時數。 

【請假規則】 

1. 值勤當日無故未到者，視同曠班。 

2. 事假須於值勤3日前告知請准（電話或電子郵件），臨時請病假者請於原定到勤時間

前以電話（02-28812021轉 2124、2626）通知。 

3. 值勤當日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將依據臺北市政府及學生志工居住當地縣市政

府所發布之停止上班、上課訊息，以公假辦理（僅計入服勤次數，不列入服勤總時

數）。 

4. 無論事假、病假或公假，仍須於各階段期限內服滿規定時數。 

5. 未親自簽到、簽退或無故遲到、早退者視為缺席，缺席二次視為自動放棄資格。 

6. 未依規定請假以曠班論，曠班達二次以上即取消資格。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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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                 參加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

培訓與服務，有關貴院培訓及值勤流程、志願服務內容與規則，本人已充分

了解並督促子女遵守貴院的各項規範。 

 

此致  

國立故宮博物院  

                   學生家長：                  （請以正楷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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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同意書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稱本院）為辦理「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培

力計畫」，蒐集報名者個人資料，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機關或單位名稱：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 

 （二）蒐集之目的： 

1. ▓辦理「2026年故宮青少年文化大使培力計畫」 活動之報名資料。 

2. ▓活動照片之拍攝及利用。 

3. □圖書文獻館讀者資料管理所需。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護照英文拼音、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手機電話、興趣專長、外語、、電子信箱、緊急聯絡人（關係、

聯絡電話、電子信箱）、學生證或相關就學證明影本。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  

（1）□ 報名當天至各場次活動結束後七日。 

（2）▓ 報名當天至2026年12月31日。    

2. 地區：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區內。 

3. 對象： 

（1） ▓ 報名者個人資料於上列利用期間內由本院展示服務處承辦人保管。 

（2） □ 圖書文獻館讀者資料紙本申請書及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讀者檔，由圖

書文獻館永久保存（保存年限：99年）。 

4. 方式： 

附件三 



                                                                        

13 

（1）▓ 於上列利用期間屆滿後，報名但未錄取者個人資料予以銷毀。 

（2）▓ 於上列利用期間屆滿後，本院僅保留報名者姓名及電子郵件信箱，

部分活動則經參加人同意後另保留學校及聯絡電話，其餘資料予以銷毀。 

（3）□ 本次活動係給予參加人資格認證，報名者個人資料由本院保存，當  

事人如於本次活動後請求刪除，本院亦可配合刪除，惟無法保存認證之資格。 

（4）□ 圖書文獻館讀者紙本申請書及系統讀者檔，可應讀者要求銷毀/刪除。 

5. 當事人依本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詳

如下列。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

以 

特約限制之：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6.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對其權益之影響：無法報名及

參加活動。 

二、報名者於報名前已詳閱上列各項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 

          

報名者簽章：                        (請以正楷親筆簽名)                 

日      期：2026年     月     日   


